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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事项依据
	责任主体
	实施主体

	1
	对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五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部门规章】《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01号）
第二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对公证机构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执业活动、质量控制、内部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六条  设区的市和公证机构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对本地公证机构的下列事项实施监督：
(一)组织建设情况；(二)执业活动情况；(三)公证质量情况；(四)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情况；(五)档案管理情况；(六)财务制度执行情况；(七)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八)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要求进行监督检查的其他事项。
【部门规章】《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02号）
第二十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可以对公证员办理公证业务的情况进行检查，要求公证员及其所在公证机构说明有关情况，调阅相关材料和公证档案，向相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公证员及其所在公证机构不得拒绝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不得谎报、隐匿、伪造、销毁相关证据材料。
	古县司法局
	古县司法局

	2
	对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2021年通过）第五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古县司法局
	古县司法局

	3
	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部门规章】《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18年司法部令第142号）第六十五条 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二）组织开展对律师事务所的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五）组织开展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工作。
【部门规章】《律师执业管理管理办法》（2016年司法部令第134号）第五十一条 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二）组织开展对律师执业的专项检查或者专项考核工作。
【部门规章】《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2010年司法部令121号）第四条 第二款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对本行政区域内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工作。
	古县司法局
	古县司法局



